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已经三

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

,

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正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阅读半年度报告正

文。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2� �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７１

交易代码

０００１７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５４８

，

２５５

，

２４０．４５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资产，严格管理权益类品种的投资比例，在控制基金资产净值波动的基础上，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深入分析货币和财政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资金环境、证

券市场走势等，综合考量各类资产的市场容量、市场流动性和风险收益特征等因素，在债券、股票和银

行存款等资产类别之间进行动态配置，确定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 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主要通过久

期配置、类属配置、期限结构配置和个券选择四个层次进行投资管理；股票投资部分，主要采取“自下

而上”的投资策略，精选高成长性的优势企业进行投资。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年期银行定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税后）

＋１．５％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理论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

2.3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张南 廖原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７８８８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电子邮箱

ｃｓｃ＠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Ｌｉａｏｙ０３＠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９５５２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４８８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５４０

2.4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半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基金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０

号广州银行大厦

４３

楼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１５

，

６４５

，

８４６．６５

本期利润

４８

，

６０７

，

８１４．１２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０．０８３２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８．５７％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０．０１７４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５７６

，

４２９

，

２０４．６３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５１

注

:1.

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

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

(

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

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月

１．５５％ ０．１２％ ０．５０％ ０．０２％ １．０５％ ０．１０％

过去三个月

５．２１％ ０．１１％ １．４６％ ０．０２％ ３．７５％ ０．０９％

过去六个月

８．５７％ ０．１１％ ２．９３％ ０．０２％ ５．６４％ ０．０９％

过去一年

－ － － － － －

过去三年

－ － － － － －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５．１０％ ０．１８％ ５．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６％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3

年

8

月

23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注

:1.

本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生效

,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一年。

2.

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

本基金的建仓期为六个月

,

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

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

(

第十二部分二、投资范围和四、投资限制

)

的有关约定。

3.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报告期末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5.10%,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为

5.11%

。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4.1.1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1]4

号文批准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17

日

,

注册资本

1.2

亿元

,

旗下设有北京、广州、上海分公司和香港子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

易方达秉承“取信于市场

,

取信于社会”的宗旨

,

坚持“在诚信规范的前提下

,

通过专业化运作和

团队合作实现持续稳健增长”的经营理念

,

以严格的管理、规范的运作和良好的投资业绩

,

赢得

市场认可。

2004

年

10

月

,

易方达取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

2005

年

8

月

,

易方达

获得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

2007

年

12

月

,

易方达获得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资

格。

2008

年

2

月

,

易方达获得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易方达

旗下共管理

57

只开放式基金、

1

只封闭式基金和多个全国社保基金资产组合、 企业年金及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

资产管理总规模近

2400

亿元。

4.1.2

基金经理

(

或基金经理小组

)

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助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张清华

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安心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０１－０９ － ８

年

硕士研究生，曾任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

司数量分析师，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员、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钟鸣远

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增强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易方

达岁丰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固定收益

总部总经理、固定

收益投资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０８－２３ ２０１４－０１－１８ １４

年

硕士研究生， 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

资金计划部职员，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研究员， 新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高级投资经

理，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

经理、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部

副总经理、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注

:1.

此处的“离任日期”为公告确定的解聘日期

,

张清华的“任职日期”为公告确定的聘任

日期

,

钟鸣远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2.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基金

招募说明书等有关基金法律文件的规定

,

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公众为宗旨

,

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

最大利益。 在本报告期内

,

基金运作合法合规

,

无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主要通过建立有纪律、规范化的投资研究和决策流程、交易流程

,

以及强化

事后监控分析来确保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

,

切实防范利益输送。本基金管理人规定了严格的

投资权限管理制度、投资备选库管理制度和集中交易制度等

,

并重视交易执行环节的公平交易

措施

,

以“时间优先、价格优先”作为执行指令的基本原则

,

通过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

块

,

以尽可能确保公平对待各投资组合。 本报告期内

,

公平交易制度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

,

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

,

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

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

的交易共有

5

次

,

为纯被动指数基金因投资策略

需要和其他组合发生的反向交易。

本报告期内

,

未发现本基金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4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4.4.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4

年上半年经济总体保持弱势格局。 一季度宏观经济在去年四季度的基础上继续走

弱

,

尤其是

1-2

月份经济下滑的幅度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虽然经济在

3

月份稳增长措施出台后

小幅反弹

,

但

4

月份又重新减速。 经过政府一系列微刺激措施后

,

经济从

5

月份开始又有所企

稳。 市场方面

,

受益于疲弱的经济增长、宽松的资金面及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

债券市场收益率

在去年基础上高位回落。 从品种看

,

利率债及交易所高收益债在上半年有所反复

,

涨跌震荡较

大

,

但总体收益率仍下行较多

,

而城投债收益率上半年基本保持单边下行的态势

,

收益下行幅度

也较大。

上半年

,

我们基于对经济增长疲弱、资金面宽松的总体判断

,

保持了较高的城投债仓位

,

获

得了较好的持有期收益

,

并根据市场情况参与了利率债的波段操作机会

,

也给组合带来一定的

正收益。 本着谨慎操作的思路

,

组合未参与交易所高收益债的操作

,

降低了信用风险敞口

,

也避

免了高收益债大幅震荡带来的净值波动。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

,

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1

元

,

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8.57% ,

同期业绩

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2.93%

。

4.5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经济基本面方面

,

二季度在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及政府的各种微刺激作用下经济保持了企

稳的态势

,

但力度并不是太强

,

尤其是私人部门投资意愿恢复较弱。 对于经济而言

,

未来的不确

定性来自于政策节奏和力度的可持续性。 目前来看

,

政府仍在强调总体赤字率不会提高

,

而全

年信贷额度仍要求控制在

9.5

万亿左右

,

这意味着下半年的政策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

下半年的

经济增长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但从短期看

,

经济已显示出企稳的迹象

,

经济硬着落的风险在

降低

,

货币政策由定向放松转向全面放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在经济企稳

,

货币政策缺乏进一

步想象空间的情况下

,

债券市场在新股发行造成的资金面扰动及不利供需关系的影响下可能

出现一定的波动。

基于以上考虑

,

未来本基金将按照稳健操作的思路

,

适当降低组合的杠杆和久期

,

通过持有

中短期限的城投债和信用风险可控的中高等级信用债获取持有期回报

,

同时保持较高的组合

流动性

,

在经济和政策动向发生变化时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仓

,

力争以较为理想的投资业绩回

报基金持有人。

4.6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关于估值的约定

,

对基

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本基金托管人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估值及净值计算的复核

责任。

本基金管理人设有估值委员会

,

公司营运总监担任估值委员会主席

,

研究部、固定收益总

部、投资风险管理部、监察部和核算部指定人员担任委员。 估值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和适时修

订基金估值政策和程序

,

指导和监督整个估值流程。 估值委员会成员具有多年的证券、基金从

业经验

,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

具备行业研究、风险管理、法律合规或基金估值运作等方面的专业

胜任能力。基金经理可参与估值原则和方法的讨论

,

但不参与估值原则和方法的最终决策和日

常估值的执行。

本报告期内

,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本基金管理人已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服务协议

,

由其按约定提供银行

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的估值数据。

4.7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实施利润分配。

5� �托管人报告

5.1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托管人”

)

在对易方达裕丰回报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过程中

,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完全尽职尽责

地履行了基金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5.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托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

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

,

对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了监督

,

对基

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复

核

,

未发现基金管理人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该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利润分

配。

5.3

托管人对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报告期内

,

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本托管人复核的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

(

注

:

财务会计报告中的“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部分未在托

管人复核范围内

)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6.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１

，

６３５

，

１８９．６５ １０１

，

５５１

，

５３７．７８

结算备付金

２４

，

５７６

，

３０８．２２ ２２５

，

８７０．２４

存出保证金

５８

，

１３３．３５ ３００

，

６１１．２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０８７

，

９４２

，

４７１．８８ ６６７

，

３２２

，

０７６．２０

其中：股票投资

－ 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１

，

０８７

，

９４２

，

４７１．８８ ６６３

，

４４２

，

０７６．２０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７

，

１４５．８３ －

应收利息

２３

，

２４１

，

０６０．４３ ７

，

４０４

，

０７３．６８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１

，

１３７

，

４９０

，

３０９．３６ ７７６

，

８０４

，

１６９．１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５５９

，

６７６

，

０８３．２７ １８８

，

７３６

，

４４５．３４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６０２

，

８５７．９７ ４７４

，

８０９．８３

应付赎回款

２４３

，

８４８．７２ ３０

，

３７４．６８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１９３

，

３６５．０５ ２００

，

８８４．６０

应付托管费

４８

，

３４１．２９ ５０

，

２２１．１５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２７

，

３８６．０５ ２１９

，

８２７．３９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８５

，

７４２．６８ １１５

，

７８６．０８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１８３

，

４７９．７０ １４５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５６１

，

０６１

，

１０４．７３ １８９

，

９７３

，

３４９．０７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５４８

，

２５５

，

２４０．４５ ６０６

，

１４０

，

８８４．８５

未分配利润

２８

，

１７３

，

９６４．１８ －１９

，

３１０

，

０６４．８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７６

，

４２９

，

２０４．６３ ５８６

，

８３０

，

８２０．０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１３７

，

４９０

，

３０９．３６ ７７６

，

８０４

，

１６９．１１

注

:1.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3

年

8

月

23

日

,2013

年度实际报告期间为

2013

年

8

月

23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

报告截止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基金份额净值

1.051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548,255,240.45

份。

6.2

利润表

会计主体

: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收入

５６

，

０７３

，

７３６．９８

１．

利息收入

２５

，

１６２

，

１６７．６２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２

，

２６４

，

５８６．４７

债券利息收入

２２

，

８９５

，

６７２．１９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１

，

９０８．９６

其他利息收入

－

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２

，

１１８

，

４７８．３２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４０１

，

０１２．２１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１

，

７１７

，

４６６．１１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３２

，

９６１

，

９６７．４７

４．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５．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６８

，

０８０．２１

减：二、费用

７

，

４６５

，

９２２．８６

１．

管理人报酬

１

，

１６４

，

６８７．０５

２．

托管费

２９１

，

１７１．８４

３．

销售服务费

－

４．

交易费用

３６

，

０５８．１６

５．

利息支出

５

，

７５５

，

０１９．６９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５

，

７５５

，

０１９．６９

６．

其他费用

２１８

，

９８６．１２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４８

，

６０７

，

８１４．１２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４８

，

６０７

，

８１４．１２

注

: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3

年

8

月

23

日

,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一年

,

本报

告期的财务报表及报表附注均无同期对比数据。

6.3

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变动表

会计主体

: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６０６

，

１４０

，

８８４．８５ －１９

，

３１０

，

０６４．８１ ５８６

，

８３０

，

８２０．０４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数（本期利润）

－ ４８

，

６０７

，

８１４．１２ ４８

，

６０７

，

８１４．１２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

值变动数（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５７

，

８８５

，

６４４．４０ －１

，

１２３

，

７８５．１３ －５９

，

００９

，

４２９．５３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８

，

９３５

，

４５０．２９ １３５

，

２４４．６９ ９

，

０７０

，

６９４．９８

２．

基金赎回款

－６６

，

８２１

，

０９４．６９ －１

，

２５９

，

０２９．８２ －６８

，

０８０

，

１２４．５１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

”号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５４８

，

２５５

，

２４０．４５ ２８

，

１７３

，

９６４．１８ ５７６

，

４２９

，

２０４．６３

注

: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3

年

8

月

23

日

,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一年

,

本报

告期的财务报表及报表附注均无同期对比数据。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6.1

至

6.4,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

叶俊英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张优造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陈荣

6.4

报表附注

6.4.1

基金基本情况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3]606

号《关于核准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募集的批复》核准

,

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公开募集。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易方达裕

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正式生效

,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

份额总额为

618,283,865.01

份基金份额

,

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18,013.36

份基金份额。 本基

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

,

存续期限不定。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基

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中国财政部

2006

年

2

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

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

编制

,

同时

,

对于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

,

也参考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修订并发布的

《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

>

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

项的通知》、《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3

号《会计报表附注的编

制及披露》、《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

模板第

3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 及其他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相关规定。

6.4.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的财务状况

以及本报告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6.4.4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

6.4.5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差错。

6.4.6

税项

6.4.6.1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

,

自

2008

年

4

月

24

日起

,

调整证券

(

股票

)

交易印

花税税率

,

由原先的

3‰

调整为

1‰;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

,

自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

,

调整由出让方按证券

(

股票

)

交易印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

,

受让方不再征收

,

税率不变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

权转让

,

暂免征收印花税。

6.4.6.2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4]78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

,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

,

对证券投资基金

(

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管理人运用

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

,

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8]1

号文《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

定

,

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

,

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

,

股权的股息、红

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

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现金等收入

,

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6.4.6.3

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2]128

号文《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

,

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入

,

由上市公

司、债券发行企业及金融机构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入

时代扣代缴

20%

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8]132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

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

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

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7

号文《关于股息红利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

补充通知》的规定

,

自

2005

年

6

月

13

日起

,

对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

所得

,

按照财税

[2005]102

号文规定

,

扣缴义务人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

,

减按

50%

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现金等收入

,

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税

[2012]85

号文《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

期限超过

1

年的

,

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

6.4.7

关联方关系

6.4.7.1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6.4.7.2

本报告期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基金管理人股东

注

: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6.4.8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6.4.8.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6.4.8.1.1

股票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股票交易。

6.4.8.1.2

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权证交易。

6.4.8.1.3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6.4.8.2

关联方报酬

6.4.8.2.1

基金管理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１

，

１６４

，

６８７．０５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８

，

９７３．６７

注

: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40%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

H=E×0.40%÷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

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

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6.4.8.2.2

基金托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２９１

，

１７１．８４

注

: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

H=E×0.1%÷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

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6.4.8.3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单位

:

人民币元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银行间市场交易的

各关联方名称

债券交易金额 基金逆回购 基金正回购

基金买入 基金卖出 交易金额 利息收入 交易金额 利息支出

浦发银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９２．３５

6.4.8.4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6.4.8.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6.4.8.4.2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无。

6.4.8.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１

，

６３５

，

１８９．６５ ３９

，

１５３．１７

注

: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管

,

按银行同业利

率或约定利率计息。

6.4.8.6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本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关联方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发行方式

基金在承销期内买入

数量（单位：股

／

张） 总金额

广发证券

０４１４６２００６ １４

南通国投

ＣＰ００１

分销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证券

０４１４５９０１４ １４

广汇能源

ＣＰ００１

分销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证券

１４８０２９３ １４

徐高铁债 分销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证券

１４８０３４８ １４

临桂新区债 分销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证券

１４８０２５０ １４

合工投小微债 分销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证券

１４８０３６０ １４

赤城投债 分销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证券

１４８００１１ １４

宏桥债

０１

分销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证券

１４８０３６３ １４

冀顺德债 分销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０４１４６９００１ １４

北控集

ＣＰ００１

分销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6.4.8.7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6.4.9

期末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6.4.9.1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６．４．９．１．１

受限证券类别：债券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成功

认购日

可流

通日

流通受

限类型

认购

价格

期末估

值单价

数量（单

位：张）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

估值总额

备注

１４８０３６０

１４

赤城投

债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３

２０１４－０７－

０４

新发流通

受限

９９．９４ ９９．９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９３

，

８０１．６４

９

，

９９３

，

８０１．６４

－

6.4.9.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6.4.9.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6.4.9.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

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211,549,162.67

元

,

是以如下债券作为质押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日 期末估值单价 数量（张） 期末估值总额

１４０２０２ １４

国开

０２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１０３．９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２０７ １４

国开

０７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１００．３６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２０８ １４

国开

０８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１０１．７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０１１８ １１

潍坊滨投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４ １００．９９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２４３３ １２

山钢

ＭＴＮ１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９９．０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２９３ １４

徐高铁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１０２．２４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４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３２２ １４

蔡甸城投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１０１．２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３３９ １４

唐山丰南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１００．５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３４８ １４

临桂新区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１００．２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３４９ １４

合肥滨投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１００．４７ ９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４２

，

３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３５６ １４

滇投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１００．２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

１８６

，

３００．００

6.4.9.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本基金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

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348,126,920.60

元

,

于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4

年

7

月

2

日、

2014

年

7

月

4

日

(

先后

)

到期。 该类交易要求本基金在回购期内持有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和

/

或在新质押

式回购下转入质押库的债券

,

按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

,

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

的余额。

6.4.10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

公允价值

(a)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

,

其账面价值与

公允价值相差很小。

(b)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i)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根据在公允价值计量中对计量整体具有重大意义的最低层级的输入值

,

公允价值层级可

分为

:

第一层级

:

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

(

未经调整

)

的报价。

第二层级

:

直接

(

比如取自价格

)

或间接

(

比如根据价格推算的

)

可观察到的、除第一层级中

的市场报价以外的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值。

第三层级

:

以可观察到的市场数据以外的变量为基础确定的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值

(

不可观

察输入值

)

。

(ii)

各层级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中属于第一层级的余额为

550,654,670.24

元

,

属于第二层级的余额为

537,287,801.64

元

,

无属

于第三层级的余额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第一层级

120,674,076.20

元

,

第二层级

546,648,000.00

元

,

无属于第三层级的余额

)

。

(iii)

公允价值所属层级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

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等交易不活跃情况、或属于非公开发行

等情况

,

本基金于上述事项影响期间不将相关股票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级

;

并根据估值调整

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

,

确定相关股票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级或

第三层级。

(iv)

第三层级公允价值期初金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初未持有公允价值归属于第三层级的金融工具

(2013

年期初

:

同

);

本基金

本期净转入

/(

转出

)

第三层级

0.00

元

(2013

年度

:

无

)

。

(2)

除公允价值外

,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7� �投资组合报告

7.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０８７

，

９４２

，

４７１．８８ ９５．６４

其中：债券

１

，

０８７

，

９４２

，

４７１．８８ ９５．６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６

，

２１１

，

４９７．８７ ２．３０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３

，

３３６

，

３３９．６１ ２．０５

８

合计

１

，

１３７

，

４９０

，

３０９．３６ １００．００

7.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7.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7.4

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7.4.1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６０１２２５

陕西煤业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注

:

买入金额按买卖成交金额

(

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

)

填列

,

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7.4.2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６００５８３

海油工程

３

，

９２８

，

２３９．７９ ０．６７

２ ６０１２２５

陕西煤业

３１

，

８５０．００ ０．０１

注

:

卖出金额按买卖成交金额

(

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

)

填列

,

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7.4.3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

:

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成本（成交）总额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卖出股票收入（成交）总额

３

，

９６０

，

０８９．７９

注

:

“买入股票成本”或“卖出股票收入”均按买卖成交金额

(

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

)

填列

,

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7.5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０２

，

４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０２

，

４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７

４

企业债券

７８３

，

２７８

，

３３４．０２ １３５．８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１８１

，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４２

７

可转债

２１

，

１０５

，

１３７．８６ ３．６６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０８７

，

９４２

，

４７１．８８ １８８．７４

7.6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２０２ １４

国开

０２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２

２ １２４０２２ １２

韶金叶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７５８

，

４００．００ ５．６８

３ １２４５５８ １４

宏桥

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９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６

４ １２４５７７ １４

甬广聚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３

５ １２４１０６ １２

邯郸债

２９９

，

９２０ ３０

，

４１１

，

８８８．００ ５．２８

7.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7.9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7.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7.1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7.12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7.12.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7.12.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7.12.3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８

，

１３３．３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７

，

１４５．８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３

，

２４１

，

０６０．４３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３

，

３３６

，

３３９．６１

7.12.4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８００３

华天转债

１１

，

１５０

，

７０８．３４ １．９３

２ １１００２４

隧道转债

５

，

３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４

３ １２７００２

徐工转债

２

，

９４０

，

４７８．１２ ０．５１

7.12.5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8�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8.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

:

份

持有人户数（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

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１

，

０２９ ５３２

，

８０３．９３ ５３５

，

９７５

，

４６２．７１ ９７．７６％ １２

，

２７９

，

７７７．７４ ２．２４％

8.2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１０６

，

４８６．１４ ０．０１９４％

8.3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

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０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０

9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

:

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６１８

，

２８３

，

８６５．０１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６０６

，

１４０

，

８８４．８５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８

，

９３５

，

４５０．２９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６６

，

８２１

，

０９４．６９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５４８

，

２５５

，

２４０．４５

10� �重大事件揭示

10.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0.2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决定

,

其资产托管与养老金业务部原总经理李桦同志

自

2014

年

4

月起不再担任其资产托管与养老金业务部总经理职务。

10.3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无涉及本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10.4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投资策略未有重大变化。

10.5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10.6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托管业务部门及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任何稽

查或处罚。

10.7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0.7.1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

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成

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总

量的比例

申银万国

２ ３

，

９６０

，

０８９．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３

，

６０５．２１ １００．００％ －

注

:a)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无新增和减少交易单元。

b)

本基金管理人负责选择证券经营机构

,

租用其交易单元作为本基金的交易单元。 基金

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如下

:

1)

经营行为稳健规范

,

内控制度健全

,

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

2)

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

,

交易设施满足基金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

;

3)

具有较强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

包括但不限于

:

有较好的研究能力和行业分析

能力

,

能及时、全面地向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关于宏观、行业及市场走向、个股分析的报告及丰富

全面的信息服务

;

能根据公司所管理基金的特定要求

,

提供专门研究报告

,

具有开发量化投资组

合模型的能力

;

能积极为公司投资业务的开展

,

投资信息的交流以及其他方面业务的开展提供

良好的服务和支持。

c)

基金交易单元的选择程序如下

:

1)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标准考察后确定选用交易单元的证券经营机构。

2)

基金管理人和被选中的证券经营机构签订交易单元租用协议。

10.7.2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成

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回购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成交

总额的比例

申银万国

４９７

，

５０９

，

３９９．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１７８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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